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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党发〔2021〕38号

关于印发《北京科技大学第九届教职工代表大
会、第十七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《中国工会章程》《学校教

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32号）、《基层工会会员代表

大会条例》（总工发〔2019〕6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等学

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意见》（京教工〔2014〕39号）、《北

京市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细则》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

势下北京高校工会工作的意见》（京教工〔2017〕50号）等文

件中任期和换届的规定，根据学校实际，制定《北京科技大学

第九届教职工代表大会、第十七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

方案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中共北京科技大学委员会

2021年 9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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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科技大学第九届教职工代表大会、第十七
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方案

北京科技大学第八届教职工代表大会、第十六届工会会员

代表大会任期自 2015年 12月 12日至 2020年 12月 12日，届

已期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》《中国工会章程》《学

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32号）、《基层工会会员

代表大会条例》（总工发〔2019〕6号）、《关于加强新形势下高

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意见》（京教工〔2014〕39号）、

《北京市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作细则》、《关于加强和改

进新形势下北京高校工会工作的意见（京教工〔2017〕50号）

等文件中任期和换届的规定，经请示学校党委和上级工会同意，

我校第九届教职工代表大会、第十七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拟定

于 2021年 10月 22-23日召开，大会将共议学校改革发展大事，

并进行教代会、工会换届选举等工作。现将大会筹备工作方案

通知如下。

一、大会指导思想和主要任务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

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

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中国工会十七

大、北京市工会十四大精神，认真落实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精

神，全面总结学校第八届教代会和第十六届工代会以来的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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努力探索新时期教代会、工会工作的新思路、新举措，不断加

强教代会制度建设和工会自身建设，确定今后五年主要工作任

务，选举产生新一届工会领导机构和教代会领导、工作机构，

团结动员全校教职工凝聚力量、求实鼎新，全面落实立德树人

根本任务、加快推进“双一流”建设，为把学校建设成为特色

鲜明的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！

二、大会的组织筹备

为保证教代会、工代会换届大会的顺利召开，成立筹备工

作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，具体组成如下：

（一）教代会、工会换届筹备工作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武贵龙

副组长：杨仁树、权良柱、孙景宏

成 员：

戴井岗、于成文、薛庆国、吕昭平、郑安阳、张卫冬、

闫相斌、王鲁宁、黄武南、彭庆红、刘杰民、盛佳伟、

贾水库、吴豪伟、陈 骏、孙亚东

（二）教代会、工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

设大会秘书组、代表资格审查组、宣传组和会务组，负责

大会的具体筹备工作。

1.秘书组

组 长：贾水库、盛佳伟

副组长：赵 萌、张 娟、黄爱霞



— 4 —

成 员：工会、校办为主

职 责：

（1）负责起草大会工作报告，准备会议有关材料；

（2）邀请上级领导、列席人员参加会议等有关事宜；

（3）起草大会议程和日程及大会所需材料；

（4）完成大会领导小组临时交办的任务。

2.代表资格审查组

组 长：黄武南、吴豪伟、陈 骏

副组长：赵立英、张秋曼、张娟

成 员：工会为主

职 责：

（1）负责代表资格审查，包括当选代表是否符合相关条件，

是否符合所分配的代表结构和比例，是否符合民主选举程序，

形成代表资格审查报告；

（2）拟定大会特邀和列席代表名单。

3.宣传组

组 长：彭庆红

副组长：邢华超、黄爱霞

成 员：宣传部、工会为主

职 责：

（1）总结宣传工会、教代会在学校民主管理工作中的地位

作用、工作成绩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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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负责会议的宣传报道、录像、摄影、组稿宣传等。

4.会务组

组 长：贾水库、盛佳伟

副组长：蒋灵斌、肖晓玲、张 娟、黄爱霞、王晨

成 员：校办、工会为主

主要工作任务：

（1）负责大会经费预算；

（2）负责大会会场布置、计票等工作；

（3）负责组织大会选举工作；

（4）会议邀请来宾的车辆管理及安全保卫工作。

三、大会主要议程

（一）听取校长工作报告；

（二）听取学校财务工作报告；

（三）审议通过第八届教代会和第十六届工代会工作报告；

（四）审议通过十六届工会委员会财务报告、经费审查委

员会工作报告；

（五）审议通过第八届教代会提案工作报告；

（六）选举产生第九届教代会常设主席团和教代会各专门

委员会；

（七） 选举产生第十七届工会委员会、工会经费审查委员

会及各专门委员会；

（八）宣布选举、表决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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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大会规模、代表结构

根据《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32号）、《关

于加强新形势下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的工作意见》（京教工

〔2014〕39号）、《北京科技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实施细则》的

规定，教代会代表实行任期制。本届教代会代表按学校现有在

编及校聘合同制教职工总数的平均 8%产生，适当考虑劳动合同

制教职工代表，学校领导带名额分配到联系单位参加选举，代

表人数拟定为 260人。教职工代表由教职工选举产生，为充分

体现学校以教师为主体，兼顾各方面人员的原则，教代会代表

结构定为：专任教师代表应占代表总数的 60%以上，具有高级

职称及以上代表应占代表总数的 50%以上。在全体正式代表中，

少数民族、女教职工、青年教师和民主党派代表应占适当比例。

按照全国总工会《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》（总工发

〔2019〕6号）文件精神，北京科技大学会员代表人数拟定为

69人，会员代表组成以一线职工为主（70%以上），中层正职以

上管理人员和领导人员一般不超过会员代表总数的 20%。

大会邀请部分未被选为正式代表的党、政、工、团主要负

责人、中层干部、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及民主党派为列席代表。

五、教代会、会员代表大会及闭会期间的机构设置、名额

及选举办法

（一）教代会代表团原则上以部门工会为单位组成，代表

人数较少的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部门工会联合组成代表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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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开会期间设大会主席团，主席团由学校党政工主要

领导和各代表团团长组成，负责完成大会的各项议程。大会主

席团由 42人（党政班子+上届主席+二级党组织书记+工人组宣

办）组成，经各代表团选举、校党委同意后提交本届教职工代

表大会预备会议通过。

（三）教代会闭会期间，常设主席团是领导机构，坚持民

主集中制原则，实行统一领导。常设主席团候选人由各代表团

推荐，形成建议名单，经大会主席团酝酿形成候选人名单，报

校党委同意后提交本届大会全体会议以无记名投票等额选举产

生。常设主席团成员 26人（校领导+二级党组织书记+工），设

主席 1人（由校领导担任），副主席 1人，秘书长 1人。主席、

副主席由常设主席团选举产生，秘书长一般由工会负责人担任。

（四）第九届教代会下设提案工作委员会、民主办学监督

委员会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委员会、生活福利委员会和青年教

师工作委员会五个专门委员会。各专门工作委员会由 7-11人组

成，从本届正式代表中选举产生，分别设主任 1名、副主任 1-2

名。教代会各专门工作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由上届教代会常设主

席团酝酿提出建议名单，报学校党委同意后提交本届大会等额

选举产生。教代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由各专门委员会

第一次全体会议等额选举产生。

（五）第十七届工会委员会由 21人组成，设主席 1人，常

务副主席 1人、2名专职副主席、1名兼职副主席。工会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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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实行差额选举（差额比例不低于 5%），提名 23人，选举 21

人。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由二级单位基层分工会推荐和上届

工会委员会共同酝酿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，再到二级单位分工

会充分讨论并征得同级党组织同意后，报校工会汇总结果，学

校工会与上届工会委员会根据汇总情况和工作实际向学校党委

提出本届 23名工会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，经学校党委同

意后确定为预备候选人，提交二级单位校级会员代表进行差额

预选，选举出 21名校级工会委员会委员正式候选人，并在全校

范围内进行 5个工作日以上公示，最后提交本届大会以无记名

投票等额选举。

（六）工会第十七届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实行等额选举，

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拟由 5人组成，设主任 1人。经费审查委

员会委员候选人，由工会委员会酝酿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，报

校党委同意后提交本届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等额选举产生。

（七）工会第十七届女职工委员会委员实行等额选举，工

会女职工委员会拟由 11人组成，设主任 1人、副主任 1-2人，

从校工会委员和基层工会中产生。委员候选人由工会委员会酝

酿提出候选人建议名单，报校党委同意后提交本届大会以无记

名投票等额选举产生。

（八）工会委员会主席、副主席由第十七届工会委员会第

一次全体会议等额选举产生，工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主任、副

主任由各专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等额选举产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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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事项

大会会期拟定 1天半。


